
附件一 

○○○年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助案申請表 

 

申請企畫名稱：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 

申請類別: □企畫書藝人具備市場潛力之流行音樂表演工作者 

            歌手/樂團/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畫書藝人為近三年獲金曲獎或金音創作獎「最佳新人(團)獎」得獎者 

            歌手/樂團/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 

（請用全稱） 

 

 

聯絡人  

電話 
（公） 

（手機） 

預估企畫總經費  傳真  

申請補助經費  e-mail  

聯絡地址  

依要點第四點規
定應備之文件、

資料 

（請自行檢核，
並於左側膠裝） 

1.下列文件裝訂一冊: 

 □申請表正本一份。 

 □申請者獲主管機關核發設立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公司登記證明文件

及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申請者近二年內無欠繳稅捐之證明文件影本。 

 □申請者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二款、第三款、第五款及第四點第二款第四

目情形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二)。 

 □企畫書所列應具中華民國國籍者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其他本局指定之文件、資料。 

2.企畫書一式十份應含下列內容，並附 PDF 檔案資料光碟一份：  

 □企畫內容（含企畫目標及背景、藝人描述、整體發展策略說明、執行團

隊簡介、績效指標、回饋計畫）。 

□企畫團隊合作意向證明文件。 

□申請者與企畫主體藝人之經紀權利證明或契約證明。 

□企畫主體藝人之實績或作品。 

□執行進度表。 

□經費預估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三)。 

□申請者概況(含基本資料、營運及財務狀況、經營團隊簡介、經營理念及

策略、演藝經紀能力及實績)。 

備   註 

申請者對「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作業要點」確已詳讀，並同意
遵守該要點規定。 
申請者：                  （請用全稱並蓋章） 

  負責人：                   （簽章）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60 期  20180331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件二 
○○○年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助案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即申請人)切結下列事項均屬實在，如有虛偽不實，願接受貴局依「流

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第十點規定處置，立切結書人絕無異議: 

一、 申請者未有獲選貴局「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發展計畫」，經貴局撤銷或廢止

其補助金受領資格，且尚在資格受限期間內。 

二、 申請者未有獲貴局其他補助金，經貴局撤銷或廢止其補助金受領資格，且

尚有應繳回款項未繳回者之情形。 

三、 申請者未有以本案企畫書或類似企畫書獲其他政府機關（構）、政府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或貴局其他補（捐）助。 

四、 申請者承諾於獲貴局補助之日起至貴局核撥最後一期補助金次日起一年內，

同意貴局於不洩漏獲補助者營業秘密、個人資料等情況下，依貴局指定期

限及方式，提供獲補助案各項相關書面資料(內容包括但不限於異業合作、

票房或收視點擊調查、廣告效益評估、商業置入或冠名贊助等)，以利貴局

就補助案所產生之總體效益及效能進行推估計算，並應配合貴局辦理產業

調查提供相關資料，由貴局將前述相關資料提供貴局委託之研究單位，就

補助案所產生之總體效益及效能進行推估計算。 

 

此致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立切結書人：                       （公司/行號章） 

負責人/代表人：                         （簽  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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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範例】 

○○○年流行音樂星品牌經紀國際發展計畫補助案 
「○○計畫」經費預估明細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支出經費預估明細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細目 金額 備註 

如:藝人培訓費    
 小計 ○ 元(   %)  
   音樂製作費    
 小計 ○ 元(   %)  
   行銷推廣費    
 小計 ○ 元(   %)  
    
稅金 5%    

合計 
 

 
收入經費預估明細              單位：新臺幣元 

單位 項目 金額 備註 
文化部影視及流
行音樂產業局補
助款 

   

自籌款    
合計  

 
經手人         會計         出納          申請者(大小章) 

 

 

 
 

 

注意事項：  

(1)以上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可自行增刪項目。 

(2)申請補助之原則，應符合本要點第三點規定。 

(3)差旅費用請以後附表格說明編列，並於備註說明計算方式，核銷時應併附名

冊於報告書或憑證中。 

(4)申請培訓地國家之簽證費用、行李超重費、國內機場大眾陸運接駁費用、培

訓地國家機場/培訓場地/旅館間大眾陸運接駁交通費用者，應檢附收據實報

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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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差旅費給付標準 

 

 

 
 

 

 
 

 

 

差旅費 
1.用於培訓者，以補助培訓地國家簽證費用、國內機場接駁費用、

臺灣至培訓地國家直接往返之經濟艙機票費用、往返培訓地國家

之行李超重費用、培訓地國家機場/培訓場地/旅館間接駁交通費

用為限，檢據實報實銷。每次行程補助人員以企畫書所列藝人為

限，其餘工作人員以不超過三人為限，並應於報告書或憑證中檢

附名冊。 

2.用於音樂製作、行銷推廣等者，每次行程補助人員以企畫書所

列藝人為限，其餘工作人員以不超過三人為限，並應於報告書

或憑證中檢附名冊。 

備註： 

1.外幣匯率須依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之臺灣銀行牌告

即期賣出匯率為依據。無即期賣出匯價者，以現金賣出匯價為

依據。 

2.發生地為海外者，補助金額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

「國外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核計，應填寫國外旅費報告表；發生

地為臺灣者，比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住宿費規定核計

（住宿費每日依新臺幣一千六百元核發，檢據核銷）。 

3.申請機票費用者，應同時檢附「登機證存根正本」、「電子機票」、

「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正本」各一份。

使用電子登機證者，得以網路下載列印電子登機證紙本並簽名後

辦理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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